山西省第五届中等职业学校
晋黎来杯”种子质量检测技能大赛规程

一、竞赛项目及内容
1、竞赛项目

种子质量检测技能，个人项目。
2、竞赛内容  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。
（1）理论知识比赛内容：有关法律法规知识；植物生长基础知识；作物生产知识；种子生产知识；种子质量检测知识。
（2）技能操作比赛内容：
A、小麦种子的净度分析
B、测定小麦种子的千粒重。
C、快速测定（TTC法）小麦种子的生活力。
二、竞赛时限
竞赛时限：理论考试60分钟，现场实际操作180分钟。

三、命题范围
本届比赛根据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种植类专业教学指导方案，紧密联系企业生产实际，参照国家职业标准《农作物种子繁育员》规定的知识和技能要求，组织专家命题。

四、竞赛场地、设备及用具
1、竞赛场地：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实训基地。

2、竞赛用具：竞赛用具及自带部分3月１５日以后公布。
五、竞赛规则
1、选手比赛顺序以校为单位抽签决定，抽签时间另行通知。

2、参赛选手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，凭参赛证、身份证、学生证和意外伤害保险凭证进入检录处，选手迟到15分钟取消竞赛资格。各队领队和教练，以及非工作人员不得进入竞赛场地。
3、裁判组在赛前30分钟，对参赛选手的证件进行检查，并进行大赛相关事项说明。参赛选手不得携带通讯工具、摄像机、照像机和其它未经允许的资料、物品进入大赛场地，参赛选手随机抽取机位号。
4、裁判员发出开始比赛指令时方能开始，参赛选手开赛1小时之内不得退场。
5、参赛选手应在比赛试卷或实物标签上填写比赛号。试卷（或实物标签）上不得有任何暗示选手身份的记号和符号，否则取消成绩。   

6、竞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不得相互借用工具。各参赛选手之间不能走动、交谈。如出现设备故障等问题，应提请裁判员确认原因。裁判员提出处理意见并请示裁判长同意后，可将该选手比赛时间相应顺延。选手若需去洗手间，须经裁判员同意。
7、竞赛负责人在竞赛结束前15分钟提醒。比赛结束时，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比赛时间。选手操作完成后，在《实际操作现场记录表》上签名确认，方可离开赛场。
六、成绩评定
1、种子质量检测技能竞赛成绩按理论考试（30%）和技能操作（70%）两部分评定。

2、参赛选手名次依据总评成绩排定。
七、申诉与仲裁
1、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、工具和材料，有失公正的检测、评判、奖励，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，均可提出申诉。

2.、参赛选手申诉均须通过本代表队领队，按照规定时限用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。仲裁委员会受理申诉后，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领队。
3、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，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，否则按弃权处理。
